儲存設備規格書
磁碟陣列系統:
1. 本案設備至少須提供4GB(含)以上之記憶體。
2. 本案設備至少須提供4埠(含)以上之10/100/1000 Ethernet介面，且可支援10Gb Ethernet介面與4埠(含)以上之4Gb Fibre Channel介面，且未來可原機擴充到8埠(含)以上。
3. NAS及SAN功能需為同一廠牌所提供。
4. 提供 48顆(含)以上之1TB (含)以上SATA硬碟，最大可擴充支援100顆硬碟。
5. 提供可讀寫快速資料快照軟體(含NAS及SAN)、重複資料刪除功能。
6. 須能同時支援下列Protocol license：NFS v2 / v3 / v4、iSCSI、FCP、CIFS。
7. 本案提供FCP、CIFS、NFS、iSCSI、NDMP  Protocol。

8. 須提供Active/Active之磁碟陣列雙控制器，任一控制器故障時可自動進行故障接管程序，且具備線上更新系統新微碼  (Microcode)之功能。
9. 須提供Raid-6硬碟保護功能，即系統須具備支援雙故障硬碟RAID保護功能，具單一RAID群組中兩顆硬碟發生磁區讀取錯誤、一顆硬碟故障另一顆磁區讀取錯誤或任兩顆硬碟故障的資料保護。
10. 須具備不關機即可抽換硬式磁碟機之功能(Hot Swap)及自動備援 (Hot Spare)，資料線上重建作業(Online Rebuild)。

11. 不正常關機或斷電，重新開機檔案系統回復時間須低於10分鐘，並具備電池功能防止資料流失。

12. 須具備即時動態線上檔案數量上限擴充能力:
(1) 可即時性完成Volume容量擴增。

(2) 每次可只增加一顆硬碟、多顆硬碟、新增硬碟櫃。

(3) 不須更動Mount Point與網路磁碟機設定、連接主機不需重新開機。
13. 不需透過其他軟體來完成。

14. 提供兩組(含)以上之容錯備援電源系統(Redundant Power Supply)。

15. 須具備當SQL Server資料庫資料損毀時可支援瞬間恢復各時間點之快照備份資料。

16. 須支援資料原地升級Data-In-Place 的儲存控制器升級方式，儲存控制器升級時,完全不需要做資料轉移。
17. 可跟根據不同服務項目, 提供不同等級儲存效能調教，以滿足不同服務同時運作不會互相影響其效能，以保障關鍵任務應用程式之服務品質。
18. 須具備資料完全抹除之系統功能，以確保未來硬碟損壞更換時，資料區塊遭竊取重建之風險。
19. 主機品牌廠商本身具有系統軟體原始程式自行開發修改能力與其專利權，並配合本會未來前端運算環境變更，提供相對應系統韌體變更，符合本會未來需求。
20. 建置及安裝設定需配合現場網路及機房環境，保固期內本會如需辦理設備遷移，廠商需免費配合辦理。

21. 提供相關操作及教育訓練3小時以上，並將設定操作程序以螢幕畫面錄製軟體錄製成光碟3份提供本會。

光纖交換器規格:

1. 本機具備16個(含)以上實體SFP光纖插槽，且支援熱插拔功能。
2. 每埠皆支援1 / 2 / 4 / 8Gbit自動速率配置功能，可連接1G、2G、4G、8G設備，本案需提供8個8 Gbit GBIC模組。
3. 可從乙太網路介面(RJ45)、終端機(Serial Port)來執行操作維護。
4. 具備軟體更新不中斷功能(non-disruptive software upgrade)。

5. 機型大小符合1U，19吋機架式工業標準。

授權與保固如下：

1. 所有設備均須提供原廠授權經銷證明文件。

2. 本案需提供三年軟硬體保固，原廠須出具連帶保固證明。
3. 此案儲存設備軟硬體保固期滿後之維護費用不得高於成交價 10%，原廠須出具連帶保固證明。

